
公告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
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WZ-
BANK20200621001，日期为2020年6月22日），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合
法拥有的对债务人温州珠联实业有限公司等29户贷款本金及所有利息债权，及
对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996009；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基准日：2020年5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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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温州珠联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三蒙科技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帅吉贸易有限公司

云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欧特莱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温州宇阳进出口有限公司

莫顿电气有限公司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安多利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拓海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安平电工合金有限公司

腾飞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达利来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通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温州市百佳专业轮胎连锁有限公司

温州市凌志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温州市登达化工有限公司

温州兴通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广发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泰恒光学有限公司

温州市木子化工有限公司

鲜八里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

温州鹏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振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精业法兰管件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温州瑞友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储信管业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

20955278.38

19845000

18970000

15528640.03

14773376

14730000

14484528.92

14438509.16

11021162.89

10334968.31

9989495.67

9753911.34

9241932.87

8999400

4040000

12996348.04

4200000

2580000

1853228.51

59828553.53

27000000

22523502.21

40000000

11740000

9932237.01

7872997.9

6793611.96

4700000

2163144.28

累计欠息

43999741.01

16615683.15

21483012.09

19548468.23

5911805.27

13248637.76

11964839.99

42584819.44

12505124.19

38317948.15

8587334.75

13074527.02

17866253.33

7076673.76

4415390.56

20951249.07

4702664.36

2198219.24

2861793.39

90581527.51

33164229.69

48408600.32

12244373.18

4644689.21

16180454.26

8430456.16

2151430.16

4937867.89

3313584.95

借款合同编号

温银8222011年承字00361号；温银8222011年企贷字00426号；温银8222011年企贷字00427号

705002014企贷字00051号；705002014企贷字00106号；705002014企贷字00107号；705002014

企贷字00108号

722002013企贷字00010号；722002012企贷字00011号

821002013企贷字00116号；821002014承字00036号；821002014承字00038号；821002014承字

00039号；821002014企贷字00027号；

704002016企贷字00046号 ；704002016企贷字00047号；704002015企贷字00041号；704002015

企贷字00044号

705002014承字00010号；705002014企贷字00105号

705002013企贷字00050号；705002013企贷字00051号；705002013企贷字00053号；705002014

企贷字00018号；705002014企贷字00019号；705002014企贷字00020号；705002015企贷字

00008号；705002015企贷字00010号

822002013企贷字00086号；822002013企贷字00089号；822002013企贷字00090号；822002013

企贷字00088号；822002013企贷字00087号；822002013企贷字00091号

802002015企贷字00070号；802002015企贷字00071号；802002015企贷字00072号；802002015

企贷字00069号；802002015企贷字00074号；802002015企贷字00075号；802002014企贷字

00086号；802002014企贷字00074号；802002014企贷字00089号；802002014企贷字00163号

821002013承字00061号;821002013企贷字00078号;821002013企贷字00077号;821002013企贷

字00076号;821002013企贷字00075号

705002013企贷字00066号;705002014企贷字00122号;705002015企贷字00001号

705002013承字00082号;705002013企贷字00069号;705002014企贷字00026号;705002014企贷

字00025号

707002014承字00010号;707002014承字00012号;707002014企贷字00027号;707002014企贷字

00029号

771002014企贷字00037;771002014企贷字00038;771002014企贷字00039;771002013企贷字

00093;771002013企贷字00090;771002013企贷字00091

601002014企贷字00015号;601002014企贷字00085号;601002014企贷字00086号;601002014企

贷字00088号

730002013企贷字00021号；730002013企贷字00022号；730002013企贷字00025号；730002013

企贷字00128号；730002014企贷字00013号；730002014企贷字00016号；730002014企贷字

00017号；730002014企贷字00042号；730002015企贷字00013号；730002015企贷字00014号

730002012企贷字00072号

729002014企贷字00065号；729002014企贷字00064号；729002014企贷字00066号

温银7132011年企贷字00240号；温银7132011年企贷字00241号；713002013企贷字00062号；

713002013企贷字00061号

733002012担保字00001号；733002013担保字00003号

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695号；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697号；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691

号；温银7332011年企贷字00737号；733002013企贷字00087号

温银7332010年企贷字00148号；温银7332011年固贷字00077号；温银7332011年固贷字00386

号；733002013企贷字00161号；733002013企贷字00152号；733002013企贷字00157号；

733002013企贷字00160号；733002013企贷字00162号；733002013企贷字00163号；733002013

企贷字00158号；733002013企贷字00155号

733002015企贷字00107号；733002015企贷字00106号；733002015企贷字00108号

号;733002016企贷字00046号;733002016企贷字00026号

733002013企贷字00014号;733002013企贷字00113号;733002013企贷字00117号;733002013企

贷字00134号;733002013企贷字00124号;733002013企贷字00137号;733002014企贷字00073号;

733002014企贷字00069号;733002014企贷字00068号;733002014企贷字00071号;733002014企

贷字00070号;733002014企贷字00072号

733002014企贷字00003号

733002014企贷字00075号

733002013企贷字00140号

733002013企贷字00089号;733002013企贷字00105号;733002014企贷字00092号;733002014企

贷字00093号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温州欧玛实业有限公司、贾友钢、贾晓静、吴福东

和平电气有限公司、浙江三蒙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松尼电工有限公司、万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王乾波、吴朱

玉、朱丐仕、徐志鸿、高永强

项炳云、王绍虎、杨崇敬、申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金云铜材有限公司（原名：力金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

云顶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云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林肖、林德开、林德法

林琼、陈玲燕、林永通、陈玲海、胡忠海、林晓、中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大众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和平电气有限公司、万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黄乐建、刘瑶瑶、徐志鸿、高永强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余光献、黄秀清、蒋彩连

上海意奔玛滤清器有限公司、瑞安市新亚汽配有限公司、余安明、陈秀琴、余青青

浙江雄丰包装有限公司、陈时平、庄玉宝

陈建仁、徐上木

浙江申通铜业有限公司、乐清市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台安合金有限公司、黄明安、蔡银兰、黄彬杉、黄

彬杰、潘少秋、林琼丽

佳乐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天奥气动液压制造有限公司、吴立信、吴仁七、李淼

乐清市乐沪无线电厂、张秉钧、张建萍、陈百耀、卓秀珍、乐清市振洲摩配有限公司

浙江三安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通大地面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吴琼、吴万林、吴荣辉、谢越

温州华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有赞、颜厥强、张起雄

李志豪、吴金妹、李胜铁、管佳萸、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温州市正运实业有限公司、项蔓菁、林香兰、田志胜

温州鸿翰阀门有限公司、项宪贵、冯秀蓉、季绍林

温州市寰宇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潘洋、徐霞敏、潘方鸣、严爱乐、谢春、徐文、严瑞珏、朱小培

寿加定（已逝世）、郑爱萍、浙江泰恒光学有限公司

李秀畅、邱春霞、开化县新之路丝绸有限公司

金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意包装有限公司、钱锡星、杨牡丹

乐清市领誉实业有限公司、刘离非、戴秀乐、南光富、虞爱莲

温州鹏程发展有限公司、陈寿清、潘淑俏

温州双特阀门有限公司、娄邵敏、娄邵辉

浙江储信管业有限公司、浙江良丰阀门有限公司、季克寅、张积聚、张积储、季玉洁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展电气有限公司、王黎阳、蒋爱霞

温州市明约煤炭有限公司、郑勇、张显靖、陈瑞友

浙江精业法兰管件有限公司、浙江特一阀门有限公司、张积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兰溪市正顺木业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兰溪市正顺木业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6月20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35,934,280.79
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5,000,000.00元，利罚息为人民币 20,934,280.79元（利
罚息计算至2020年6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
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

债权资产：该公司债权由兰溪市正顺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兰溪市
上华街道皂洞口荷仙山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由应立鸿提供保证担保。

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肖晓龙
联系电话：0571-88935603 邮件地址：xxl.hz@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仲崇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仲崇勇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交易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依法转让给仲崇
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仲崇勇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相关各方：

仲崇勇作为以下债权的受让方，要求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仲崇勇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若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
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民事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仲崇勇
2020年7月10日

基准日：2019年10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麦高鞋业有限公司

基准日债权本金

13523815.09

基准日债权利息

9612328.88

代垫费用

8000

担保人

瑞安市森靓鞋业有限公司、瑞安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徐少萍、陈知信、肖兰香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EBAMC-YW-A-2019-002-03，签订日期：2019年6
月28日），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
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浙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艾美

瑞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人朱先生：15005898572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0日

（单位：万元）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基准日为2019年2月14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

江艾美瑞森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

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贷款行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鸿顺门业有限公 司

义乌市天虹花边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8永借0025、0050、0051、0052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8业四借60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本金

3270.00

617.56

3887.56

欠息

46.15

13.12

59.27

费用

16.94

3.00

19.94

担保人

浙江博泰工具有限公司、胡东晓、施煜诚、应燕、唐健华

东阳市顺成花边绣品有限公司、浙江顺成花边有限公司、虞修才、黄小玲、黄明亮、卢进


